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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男子遇夜查扭头跳下7米桥
因曾参与打架斗殴，见了民警心里虚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马健 通讯员 于昕 冯
波 ) 男子开车途中遇到交
警夜查，纵身跳下七米高的
大桥。11日晚9点左右，胶州
湾隧道黄岛收费口处，一司
机因刚参与打架斗殴而心有
不安，误将夜查交警当做前
来拘捕他的警察，跳桥逃跑。

11日晚9点左右，市南交

警大队胶州湾隧道中队的民
警，在胶州湾隧道黄岛收费
口处查酒驾。检查过程中，一
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在距离检
查点五十米左右处突然停
下，司机猛打方向盘，将车开
到桥边。民警觉得不对劲，准
备上前询问。雪佛兰司机见
民警朝自己走来，竟窜出车
跑到桥边，纵身跳下七米高

的桥。
据胶州湾隧道中队的纪

队长介绍，男子跳下桥后并
未受伤，因为桥下是公路，男
子撒腿就跑，民警狂追了两
公里，才将其控制住。经测
试，该男子并非酒驾。既然没
喝酒，为什么要跑？该男子
称，他25岁，山西人，今年他
曾在胶南参与了一起打架斗

殴，看见有民警查车，以为是
来抓他的，跳桥是因为心虚。

12日凌晨两点左右，在
另一查车路口，于某驾驶一
辆奔驰轿车载着女伴途经南
京路与东海路路口时，被市
南交警大队执勤交警拦下，
经检测于某呼气酒精含量为
75mg/ml，属酒后驾驶。听到
检测结果，于某赶紧和交警

套近乎，还说因朋友过生日
一高兴就喝了酒。“哥，要不
这次就算了吧，我真就喝了
一瓶。”于某连连向交警求
饶，最终他还是被处以罚款
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记满12分的处罚。

市南交警大队交警介
绍，“十一”假期即将来临，
自11日起，市南大队将在辖

区内设置夜查执勤岗，不定
点、不定时严查涉牌涉证、
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1 1 日晚至 1 2 日凌
晨，市南交警大队交警在辖
区内设置了 3处夜查岗，查
处不按规定悬挂车牌 3起、
大货车超载运输 4起、酒后
驾驶 1起、不按规定使用灯
光两起。

大货“打游击”交警机动应对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马健 通

讯员 陈刚 栾心龙) 12日，记者从交
警部门获悉，今年以来，有6 . 3万辆违法
大货车被查处，其中超过一半的违法
行为都是超载。超载大货车司机怕被
查，常常与交警打“游击战”，为避免大
货车变成“大祸车”，青岛市交警部门
设置了机动查车组。

12日上午，一辆车牌号为鲁BL56xx的
大货车在环湾大道行驶时，交警发现该车
的核载是28.2吨，但该车的拉货单上显示，
该车实载96 . 58吨，超载达到100%以上。按
照规定，该车驾驶员被处以罚款2000元、
记6分的处罚。据了解，12日上午1小时内，
交警部门派出机动队以动制动共查处6起
大货车交通违法。

据交警介绍，今年以来交警部门将大

货车整治作为重点工作，截至目前共查处
大货车超载、超速、涉牌涉证、私自加装栏
板、闯信号等各类交通违法6 .3万余起，其
中超载就有3 . 8万余起。在大货车交通违
法中，超载和私自加装栏板交通违法行为
最多，即私自加装栏板的车辆大都存在超
载的违法行为。

市区内胶宁高架路等路段只允许
小型汽车通行，但许多大货车司机明
知故犯，由于大货车体积大、载重高，
行驶时所产生的风压也非常高，在高
速行驶时，对其他正常行驶的小型车
辆会造成一定影响。针对大货车超载
等违法行为较为严重的情况，机动查
车组民警随队携带便携式地磅，当场
称重，当场处罚，有效避免大货车“打
游击”，闯关等违法行为。

酒司机“躲猫猫”被交警逮正着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马健 通

讯员 刘波) 为躲避交警检查，酒司
机侯某等到晚上10点后出门。回家途中
还是被执勤民警抓了个正着。据了解，在
10日晚夜查行动中，李沧交警大队民警
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起。

10日晚10点左右，一辆悬挂着鲁
B210MX车牌的白色轿车沿大崂路东向
西行至夏庄路京口路路口时，执勤民警
示意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当驾驶员下
车后民警发现驾驶员侯某身上有轻微

酒气，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经测试结果
为37mg/ml，属于酒后驾驶。得知超过了
测试标准，侯某称非常后悔，说晚上与朋
友聚会只喝了一瓶啤酒，觉得晚上10点
之后交警肯定不会在路上检查，避开交
警开车上路，没想到还是被查。

随后,民警依法暂扣侯某的驾驶证，
侯某将被处以1000元罚款、驾驶证暂
扣6个月、记满12分的处罚。据了解，
1 0日晚，李沧交警大队共处罚各类
交通违法15起。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狠抓违法生育案
件查处工作。完善总结违法生育案件处理
办法，继续推行月推进、月通报制度，一案

一策研究方案、联合办案机制，突破调查
取证难，借助媒体宣传造势，继续营造违
法生育必究的社会氛围。

““霸霸道道””停停车车线线
12日下午，在澄海三路上，一条白色的停车线穿越马路“霸道”地划在人行道上。

据了解，该停车线是附近一家新开业的饭店为了方便客人停车，私自将门前的人行道
划为停车位。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影报道

李沧区计生局抓依法行政，促进“法治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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